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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21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 

拟执行盈利补偿承诺提示性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承诺情况 

2010 年 7 月，本公司控股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在吉林电

力股份有限公司实施优化股改方案时，对拟注入资产的盈利能力进行

了量化分析并提出了保障措施，即拟注入风电资产未来三年（2010

年-2012 年）的盈利预测和达不到业绩承诺的补偿措施，以保证吉电

股份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补偿措施的承诺内容：“优化股改承诺暨关联交易方案实施完成

后，在满足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、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

公司编制的 2010 年度、2011 年度、2012 年度的盈利预测报告中所述

的基本假设前提下，如若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、吉林里程协合

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在预测期内实际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上述盈利

预测累计数，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将在吉电股份 2012 年报披露后

一个月以内，以货币资金向吉电股份补足” （补偿的计算公式为：[两

家风电公司 2010、2011、2012 年度三年累计净利润预测数—两家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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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公司 2010、2011、2012 年度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]×吉电股份持

有的两家风电公司股权比例（51%））。 

    二、盈利预测事项的实际情况 

1、上述承诺事项是在吉林省物价局批准的公司上网电价保持不

变；公司执行的具体税收政策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做出的。 

2、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13 年 4 月 22

日出具了《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

报告》（中瑞岳华专审字[2013]第 1840 号）。 

2010-2012 年盈利预测期间，吉林省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呈现逐年

下降趋势，风电平均利用小时由 2010 年的 1941 小时下降到至 2012

年小时 1420 小时，达到历史最低点；同时国际“碳”交易市场价格持

续下跌，CDM 收入锐减 ；受国家宏观经济影响，贷款利率逐年攀升

导致财务费用增加。受上述因素影响，虽然注入吉电股份的吉林泰合

风力发电有限公司、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的风电资产在

2010 年完成了盈利预测，但三年累计盈利预测未能实现。 

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差异率 

利润总额 3,179.11 11,658.46 -8,479.35  -72.73% 

净利润 2,767.25 10,782.87 -8,015.62  -74.34% 

其中：归属于母

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
1,411.30 5,499.26 -4,087.96  -74.34% 

三、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补偿方式 

根据承诺事项，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将在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

司 2012 年报披露后一个月以内，以货币资金方式向吉林电力股份有

限公司做出补偿，补偿金额为 4,087.96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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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补偿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虽然客观原因造成了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原承诺事项无法履

行到位，但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拟在承诺期内以货币资金方式补

足，以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

告》（中瑞岳华专审字[2013]第 1840 号） 

2、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0 年度、2011 年度、2012

年度盈利预测报告 

3、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0 年度、2011 年度、2012 年

度盈利预测报告 

4、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

5、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

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实际履行情况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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